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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百步大道3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时沈祥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参加情况

1、参加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95,704,65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2.808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5,599,7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728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8%。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99,75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反对104,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532%；反对1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海燕律师、张子夜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就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全过程。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浙江

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前述会议通知载明了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日期和时间（包括现场会议日期、时间和网络投票日期、时

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方法、参加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其中，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下午14点在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百步大道

388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5,704,

655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808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股东登记的

相关材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名，均为截至2020年5月8日

15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该等股东持有公司股份95,599,7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7283%。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

决的股东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4,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98%。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3、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6,

7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258%。

（注：中小投资者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

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

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

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

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经对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合并统计，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2、审议《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3、审议《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4、审议《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5、审议《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10、审议《关于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关于授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599,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4%； 反对

10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87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32%； 反对10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金海燕

负责人：顾功耘 经办律师：张子夜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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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5月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10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10人，代为出席董事0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专业委员会

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局将组成新的专业委员

会，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一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各专业

委员会组成具体如下：

1、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陆肖马（独立董事）

委员：何媚（董事）、吴向东（独立董事）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刘敬东（独立董事）

委员：何媚（董事）、陆肖马（独立董事）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永清（独立董事）

委员：林贻辉（董事）、刘敬东（独立董事）

4、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腾蛟（董事）

委员：朱荣斌（董事）、吴向东（独立董事）

（二）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设董事局主席1人，执行董事长1人，董

事局副主席若干人。 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选举林腾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主席，任期三

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执行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设董事局主席1人，执行董事长1人，董

事局副主席若干人。 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选举朱荣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执行董事长，

任期三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四）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执行副总裁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设总裁1名，副总裁若干名。 根据公司

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的提名，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聘任朱

荣斌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吴建斌先生、阚乃桂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裁，任期三年，与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任期一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五）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设财务总监。 根据公司总裁朱荣斌先

生的提名，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聘任陈霓女士为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一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六）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根据公司董事局主席

林腾蛟先生的提名，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聘任徐慜婧女士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一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

14日）。

（七） 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市公司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同时，还

应当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聘任国晓彤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一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

月14日）。

（八）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以部分按揭应收款债权

进行资产管理的议案》，议案详情参见2020-121号公告，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一：总裁、执行副总裁简历

朱荣斌先生，汉族，1972年12月出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硕士学位，国家注册

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1995年-2008年任职于中海地产集团，曾

任中海地产集团董事、助理总经理兼华东区总经理；2008年-2013年任职于富力地产，曾任

决策委员会委员、集团副总裁兼华南地区总经理；2013年-2017年任职于碧桂园，任联席总

裁、执行董事。担任多届广东省房地产协会常务副会长，现任清华校友总会城乡建设专委会

副会长，拥有20余年房地产开发及相关业务经验，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现任本公司第十届

董事局执行董事长，阳光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阳光学院副董事长。

朱荣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17,184,600股，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

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吴建斌先生，汉族，1962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博士，高级会计师，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

经贸大学兼职教授。 曾任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中国海外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碧桂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 现任

阳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吴建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阚乃桂先生，汉族，1967年11月出生，硕士，具有造价工程师资格。 曾任中海发展（广

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管理部总经理，中海地产天津公司总

经理，世茂集团助理总裁兼成本中心负责人，世茂集团副总裁，世茂集团执行董事兼成本中

心负责人和设计中心负责人等职务。

阚乃桂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28,900股，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

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附件二：财务总监简历

陈霓女士，汉族，1976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 曾任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财务总监，本公司资金部总经理。

陈霓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30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

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附件三：董事会秘书简历

徐慜婧女士， 汉族，1984年12月出生， 大学本科，2011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阳光城（SZ000671）、光大嘉宝（SH600622）、国脉科

技（SZ002093），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总监等职。

徐慜婧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125,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

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附件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国晓彤女士，女，汉族，出生于1989年10月，硕士研究生，于2018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于阳光城（SZ000671）证券部。

国晓彤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

司股份，非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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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以部分按揭应收款债权进

行资产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上海隆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隆辉保理” ）合作，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项下房地产项目在销售过程中形成的购

房应收款为基础资产，以上述基础资产发行相关产品进行资产管理，总额不超过20亿元。

一、本次资产管理基本情况

（一）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二）基础资产：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项下房地产项目在销售过程中形成的购房应收款；

（三）期限：在总额不超过20亿的额度范围内分期实施，每一期资产管理存续期间不超

过12个月；

（四）增信措施：就基于相关交易合同（编号2020JH0069CB01）而对隆辉保理享有的

要求其履行的相关义务（如差额补足等），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及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二、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资产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购房应收款相关资产管理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拟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条件、条款，并签署

所有相关法律文件，办理与项目有关的其他必要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市场及政策法规的具体情况，制定、修订

及调整资产管理方案及相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资产的择选、资产管理成本等；

（二）根据资产管理需要，委任或变更中介机构、决定公司签署交易涉及的交易文件，

并同意公司根据交易文件的约定处置基础资产相关权益、提供增信担保措施、循环购买或

实施交易文件约定的其他事项； 授权指定人士就交易的相关事宜与其他相关各方进行洽

谈、谈判和协商，并全权处理与前述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商、签署及修改

相关交易文件，以及执行为完成相关事项所需的相关审批、登记、交割手续等。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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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5月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监事3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3人，代为出席监事0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设监事长1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吴洁女士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为2020年5月15日至

2023年5月14日。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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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092,755,515股，其中

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24,300,509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4,068,455,006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14人， 代表股份819,398,878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403%。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出席表

决），代表股份752,231,51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894%；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股份67,167,359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0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议案1-6均为特别议案，须经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广州当代腾欣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585,1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25％；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5％；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8,127,1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962％；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3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广州利碧辉泽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585,1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25％；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5％；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8,127,1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962％；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3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昆明通盈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585,1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25％；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5％；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8,127,1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962％；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3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南宁阳正昇光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585,1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25％；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5％；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8,127,1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962％；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3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宜昌腾顺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585,1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25％；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5％；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8,127,1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962％；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3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蚌埠光睿房地产和杭州碧光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585,1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25％；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5％；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8,127,1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962％；反对4,813,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3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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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地点：广西桂林高新技术开发区九号小区5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1日。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庆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4名，持有公司股份48,298,5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额的60.3732％。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

授权委托书。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网络投票统计表，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11名，代表公司股份42,7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4％。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案，并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股份总数48,341,260股；同意48,341,1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股份总数48,341,260股；同意48,330,3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5％； 反对10,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0％。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股份总数48,341,260股；同意48,340,4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

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股份总数48,341,260股；同意48,340,4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

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股份总数48,341,260股；同意48,340,6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

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2,100股，占出席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8%；反对100股，占出席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0％。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股份总数48,341,260股；同意48,340,4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

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1,900股，占出席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65％；反对300股，占出席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026％；弃权500股，占出席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0％。

七、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谢庆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9,777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17股。

（2）选举谢金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9,388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28股。

（3）选举耿国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9,277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17股。

（4）选举姜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9,388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28股。

（5）选举杨才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9,277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17股。

八、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隗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9,777股。

（2）选举李义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9,888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易明辉、魏蓝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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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名称：2019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周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周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18日9:15�至2020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周二）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18

层公司会议室。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宗玉先生

8、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 代表股份333,435,21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902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258,284,21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9.42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75,150,99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4726％。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1,598,8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441％。

（2）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9、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866,6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5％；反对568,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0,2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375％； 反对568,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56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98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2％；反对44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8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054％； 反对446,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7.89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849,3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3％；反对585,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2,9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55％； 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6.64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849,3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3％；反对585,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2,9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55％； 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6.64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849,3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3％；反对585,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2,9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55％； 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6.64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98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2％；反对44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8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054％； 反对446,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7.89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57,8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8％；反对377,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1,4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959％； 反对37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6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沈娜律师和庄丹丽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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